
思 遠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思 遠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思 遠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思 遠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線 上 捐 款 義 賣 系 統 使 用線 上 捐 款 義 賣 系 統 使 用線 上 捐 款 義 賣 系 統 使 用線 上 捐 款 義 賣 系 統 使 用 同 意 書同 意 書同 意 書同 意 書     

    

立立立立書人書人書人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以下簡稱甲方以下簡稱甲方以下簡稱甲方）））） 

 

1.甲方辦理                       之勸募活動(以下簡稱本活動)，活動期間

為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甲方同意使用思遠資訊思遠資訊思遠資訊思遠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所免費提供之『線上捐款義賣系統』。 

 

2.本活動需為內政部社會司通過之合法勸募活動內政部社會司通過之合法勸募活動內政部社會司通過之合法勸募活動內政部社會司通過之合法勸募活動。 

 

3.乙方將於活動期間開啟線上捐款義賣系統(施福小站-www.happydonator.org) 

之活動捐款頁面供甲方使用。 

 

4.線上捐款義賣系統係開啟FamiPort之金流服務，每筆捐款酌收金流手續費50 

元整。 

 

5.原則上乙方應於每月十日(遇假日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將前月之捐款金額扣 

除前項金流手續費後，轉入甲方所提供之金融機構帳戶中。 

 

6.甲乙雙方本互惠之原則，同意將審核後對方之廣告標示，免費刊於所屬或指定 

網站之頁面既存功能之橫幅輪替廣告中，甲方並同意將乙方列入活動贊助單 

位，將甲方公司之 logo 置於相關之本活動網站及文宣中。 

 

7.若因本活動所衍生之相關法律問題，由甲方自行承擔。 

 

     此致此致此致此致    

                    思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思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思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思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立立立立    書書書書    人人人人：：：：                                           (                                   (                                   (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代代代代    表表表表    人人人人：：：：                                     (                                     (                                     (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統統統統                編編編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